
《珠海市森林资源综合服务项目》（珠海市林长制实施运行项目）评分表

（一）商务评分表（30 分）
序

号
评审项目 分配分数 评议内容及评分

1 项目负责人 6

（1）拟派项目负责人具有林业相关专业或风景园林高级工程师职称，计 6分；

（2）拟派项目负责人具有林业相关专业或风景园林中级工程师职称，计 3分；

（3）拟派项目负责人未具有林业相关专业或风景园林中级及以上职称的，不计分；

注：投标文件需提供投标人为其购买的近 3个月社保证明、职称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没有提供不得分。

2 项目组成员 12

投入本项目的人员实力（除项目负责人外）：

（1）具有林业相关专业或风景园林高级职称，每提供 1人得 3分，本项最高得 12 分；

（2）具有林业相关专业或风景园林中级职称的，每提供 1人得 1.5 分，本项最高得 6分；

注：以上人员不能重复计分，需提供人员相关证书复印件和近 3 个月社保证明加盖公章，未提供不得分。

3 同类项目业绩 12

投标人 2022 年 1月至今，具有林长制或绿美相关技术服务、森林资源图斑核查项目、使用林地监测项目或具

有推介宣传项目策划经验的，每提供 1项得 4分，满分 12分，无业绩不得分；

注：投标文件中提供业绩合同关键页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没有提供不得分。

合

计
- 30 得分总计



（二）技术评分表（60 分）
序

号
评审项目 分配分数 评议内容及评分

1 项目理解 8

（1）对珠海市林长制实施运行、绿美珠海生态建设要求、森林资源保护现状、推介宣传活动策划要求非常

了解，对项目背景、政策要求、考核目标及存在问题分析非常有针对性，得 8分；

（2）对珠海市林长制相关工作及森林资源保护现状、推介宣传活动策划要求比较了解，对项目核心需求及

问题分析有针对性，得 4分；

（3）对珠海市林长制相关工作及森林资源保护现状、推介宣传活动策划要求基本了解，对项目需求及问题

分析基本有针对性，得 2分；

（4）对项目现状及要求不太了解，对项目需求及问题分析无针对性，不得分。

2
核心工作实

施方案
18

（1）完全贴合项目任务书 5项核心工作要求，对林草图斑核查、森林资源保护监测、林长制培训宣传、设

施维护、林业产业推介会均制定了详细的实施方案，工作内容完整、衔接清晰、操作性极强，完全匹配项目

考核要求，得 18分；

（2）对项目核心工作均有覆盖，实施方案较为完整、操作性较强，得 9分；

（3）对项目核心工作基本覆盖，实施方案有描述但较为简单，操作性一般，得 3.5 分；

（4）核心工作内容覆盖不全，实施方案描述不明确，不得分。

3
项目重难点

把握
8

（1）结合项目现状非常合理规划安排，非常突出把握项目核心重难点，非常能掌握解决重难点问题的关键

技术与方法，得 8分；

（2）结合项目现状较合理规划安排，较能够突出把握项目重难点，较能掌握解决重难点问题的关键方法，

得 4分；

（3）结合项目现状基本合理规划安排，基本能突出把握项目重难点，基本能掌握解决重难点问题的方法，

得 2分；

（4）结合项目现状不太合理，不太能把握项目重难点，不得分。

4
应急机动与

响应能力
9

（1）针对项目督察整改、临时图斑下发、考核迎检等应急场景制定了完善的机动响应机制，明确 7×24 小

时响应、紧急任务 2小时内响应、24 小时内出具处置方案，预留专属应急作业团队与设备，机动保障能力



极强，得 9分；

（2）制定了完整的机动响应机制，覆盖项目核心应急场景，响应时限与保障措施清晰，得 4.5 分；

（3）仅简单提及应急响应，机动机制内容笼统，可操作性一般，得 2分；

（4）未制定机动响应相关内容，或响应机制不符合项目需求，不得分。

5
成果质量保

障方案
5

（1）完全响应任务书的成果要求，明确了核心台账、报告等成果的编制规范、交付标准，制定了全流程质

量管控措施，完全符合纸质、电子成果的格式要求，得 5分；

（2）成果保障方案较为完整，覆盖全部核心成果交付要求，质量管控措施清晰，得 2.5 分；

（3）仅简单提及成果交付，质量保障措施不足，得 1分；

（4）未响应成果交付要求，不得分

6 进度管理 4

（1）完全响应 180 个日历天日的总工期要求，工作进度安排具体、合理、可行，各阶段工作衔接清晰，得

4分；

（2）工作进度安排较具体、较合理、较可行，得 2分；

（3）工作进度安排不具体、不符合总工期要求，不得分。

7 规范性 4

（1）对林业调查、森林资源监测、林长制相关规范规程非常熟悉，且能严格执行相关规范、规程和强制性

条文，得 4分；（2）对相关规范规程较为熟悉，且较好执行相关规范要求，得 2分；（3）对相关规范规程

不熟悉，不得分。

8
技术服务能

力
4

（1）投标人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技术、售后服务承诺 3小时内响应、24 小时内上门服务的，得 4分；

（2）投标人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技术、售后服务承诺 3—6小时内响应、48 小时内上门服务的，得 2分；

（3）投标人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技术、售后服务承诺可当天响应、3天内上门服务的，得 1分；

（4）其他情况不得分；

注：需提供服务承诺书并加盖投标人公章，否则不得分。

合计 - 60 得分总计



（三）价格评分表（10 分）
序

号
评审项目 分配分数 评议内容及评分

1 投标报价 10

（1）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有效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

格分为满分 10 分；

（2）其他有效投标人的价格得分统一按公式计算：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10；

（3）投标报价超出项目采购预算的，作无效投标处理，不进入价格评审环节；投标报价低于成本价的，按

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理。

合计 - 10 得分总计


